
 

 

东 莞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府办函〔2018〕119 号 

 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加油站 

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有关单位： 

《东莞市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方案》业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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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方案 
 

根据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东莞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东府〔2016〕17号）、《关于加快推进加油站地下油

罐防渗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水体函〔2017〕186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为简化我市加油站改扩建审批流程，加快推进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

改造工作，制定此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2019年12月底前，全市所有陆上加油站全部完成更新双层罐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简政原则。充分挖掘利用现有条件，有效整合相关改造审

批程序，采取开通绿色通道等形式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。 

（二）环保原则。优先完成建站15年以上、未设置防渗池和周围

存在饮用水源等敏感目标的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。 

（三）保供应原则。统筹安排改造进度，切实保障加油站地下油

罐防渗改造期间成品油市场稳定供应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目前，我市陆上加油站有312座，其中2017年已完成更新双层罐

的有32座，余下的280座在2019年底前要全部完成更新双层罐。统筹

安排全市加油站双层罐更新改造进度具体如下： 

2018年1-3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10座； 

2018年4-6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50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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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7-9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50座； 

2018年10-12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50座； 

2019年1-3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40座； 

2019年4-6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40座； 

2019年7-9月，新增完成双层罐更新的加油站40座； 

2019年10-12月，完成全部加油站更新双层罐的检查总结工作。 

四、审批流程 

加油站更新双层罐前，须到市经信、安监、气象、环保、消防、

质监、规划、住建等部门申请报建手续，报建流程总承诺时限为改

建的5个工作日，扩建的10个工作日。加油站改造完成后到相应部门

申请验收，验收流程总承诺时限为改建的20个工作日（采用玻璃纤

维增强塑料等满足强度和防渗要求的材料进行衬里改造且不移动罐

区位置的可以缩短为5个工作日），扩建的30个工作日。基本流程见

附件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高度重视。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明确规定“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应当使用双层罐或者采取

建造防渗池等其他有效措施，并进行防渗漏监测，防止地下水污染”。

目前，我市加油站地下罐有绝大部分为传统单层罐，整体防渗水平

较低，一旦泄露，极易造成地下水污染。据发达国家经验，运行10

年以上的单层罐发生泄漏占比达七成。鉴于我市现有加油站地下单

层罐因老化、腐蚀、生锈、地质变化等因素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风

险日益增加，各有关部门应切实加强加油站地下油罐防渗改造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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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责任，安全施工。加油站业主单位作为地下油罐防渗

改造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应切实履行环保法规和标准要求，更新双层

罐及双层管道。改造标准严格按照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

范》（GB50156-2012）、《双层罐渗漏检测系统》（GB/T30040.3-2013）

等实施。加油站改造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。施工期间，加油站业主单位应做好交通通行警示和必

要的安全防护，加强动火、进入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，确

保安全；暂停加油服务的，应提前公告，避免影响车辆加油及造成

拥堵。 

（三）加强监督，严抓落实。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加强加油

站防渗改造期间的环保、交通通行、安全监督等工作，确保施工过

程安全。经信部门对已建成加油站防渗改造情况进行监管，发现未

按期完成防渗改造的加油站及时通报相关部门，环保部门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予以处罚；经信部门严格按照《成品

油市场管理办法》责令其限期整改，经整改仍不合格的企业，不予

通过年检。 

（四）加快审批，及时反馈。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实行并联

审批、限时办结，尽量简化审批流程，做到特事特办、急事快办，

加快审批验收进度，在审批验收时限上只能提前、不能延后，确保

在2018-2019年窗口期内完成全市陆上加油站更新双层罐防渗改造

工作。各加油站也要于每月5日前将加油站更新双层罐申报、施工、

验收进度情况报市经信局（发至513214188@qq.com，联系人：蓝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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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，联系电话：0769-21668139）。 

 

附件： 1． 加油站改扩建审验流程图 

 2． 加油站改扩建审批事项时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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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加油站改扩建审验流程图 
 

 

（转下页） 

报建流程审批时限：改建 5个工作日，扩建 10个工作日 

 
企业报建 

市经信局 

改建 1 日 

扩建 5 日 

市质监局 

5 日 

更换油机

时 

市公安
消防局 
5 日 

不移罐
不扩容
免办 

市气象局

5 日 

市环保局 

改建 1 日 

扩建 10日 

市安监局

5 日 

衬里免办

施工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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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上页） 

 

注：“日”指工作日。 

施工阶段

验收流程审验时限：改建 20 个工作日（使用衬里技术不移罐改建的缩短
为 5个工作日），扩建 30个工作日 

企业申请验收 

市公安 
消防局 
10 日 

（含现场
核查） 

不移罐不
扩容免办 

市气象局 

5 日 

市环保局 

改建 0 日 

扩建涉排

污许可变

更 10 日，

验收 10 日 

市安监局 

20 日 

（含现场

核查） 

衬里免办 

市质监局 

5 日 

更换油机

时 

市经信局 

改建 0 日；扩建时重新领证 10 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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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加油站改扩建审批事项时限表 
 

步骤 
受理

部门 
事项 

承诺时限（工作日） 

改建 

扩建不移罐 移动

罐区 衬里 换罐 

报
建
流
程
（
各
部
门
同
步
） 

经信 
市经信局批复加油站改建规划确认文件
（改建时）、省经信委批复加油站扩建规
划确认文件（扩建时） 

当日 当日 当日 5 

环保 
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（改建时），环境影
响报告表审批（扩建时） 

备案 备案 备案 10 

消防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 免办 免办 5 5 

安监 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免办 当日 当日 当日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免办 5 5 5 

气象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5 5 5 5 

质监 油机更换申请（仅在更换油机时） 5 5 5 5 

验
收
流
程
（
各
部
门
同
步
） 

环保 

涉排污状况变化的，需在发生变化之日起
15 日内办理排污许可变更手续（扩建时）

免办 免办 免办 10 

由建设单位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
暂行办法》（国环环评〔2017〕4 号）开
展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（扩建时） 

免办 免办 免办 10 

消防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免办 免办 10 10 

安监 重发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 免办 20 20 20 

气象 《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》 5 5 5 5 

质监 加油机《检定证书》（仅在更换油机时） 5 5 5 5 

审核 
发证 

经信 
重发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（仅在
扩建时） 

免办 免办 免办 10 
 


